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詳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富雄律師

            徐明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44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

下：

　　主　　　文

王勛民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勛民於本院

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案被告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

其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之行為，依社會一般通

念，其行為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顯係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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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慾而滿足慾望之一種動作，自屬於猥褻之行為甚明，是核

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而被告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在同一地點，於密接之時

間內，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

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等數猥褻行為，各行為間獨

立性極為薄弱，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

離，故該數行為可視為係一行為接續而完成整個犯罪，而基

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素行，竟為

滿足一己之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性自主權，強行以起訴

書所載方式猥褻B女，將對B女心理上造成一定傷害，所為實

應非難；兼衡被告於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惟迄今未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及被告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

擔任公務員、經濟狀況小康、已婚、與家人同住等家庭生活

狀況（見院卷第74頁），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情節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宥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彥宏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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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　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選任辯護人　徐明珠律師

　　　　　　　　劉富雄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代號AB000-A113278A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男）為址設臺中市之某行政機關之科長，係代號AB000-A11

3278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之上司，

因業務關係受A男之監督。緣於民國113年4月23日上午某

時，A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B女，前

往位於○○市之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下稱○○高

工）開會，會議結束欲返回位於○○市之任職處所時，A男

竟利用其對B女有工作業務上之監督機會，於同日14時45分

許，駕駛上開車輛，以製作會議紀錄為由，將B女載往南投

縣○○鎮○○路0000號「○○汽車旅館」311號房休息3小

時，意圖利用權勢性騷擾，假借幫忙B女按摩放鬆之名，替B

女按摩肩膀、手臂、背部、腰部時，乘A女不及抗拒之際，

環抱B女腰部，B女立即喊叫A男之職位（即科長），惟因礙

於A男之權勢而不敢制止，A男復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以雙手環抱B女上腹部，將B女抱起至A男雙腿上，持續抱緊B

女，對B女稱：「抱一下」，並以左手隔著B女上衣，觸摸B

女右胸，詢問B女：「之前有沒有做過」、「想不想要做」

等語，在B女明確向A男表明：「我不要做，我不想做」等

語，A男竟昇高為強制猥褻之犯意，違反B女之意願，以蠻力

強拉B女雙手，讓B女由背對A男方向轉為面對A男方向，跨坐

在A男腿上，並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使B女無法掙脫，

以此等方式對B女為猥褻行為得逞。嗣B女趁機掙脫，逃離A

男掌控，將自身物品收妥，開啟311號房之鐵捲門，於同日1

7時6分許步出311號房外，A男於同日17時9分許駕駛上開車

輛駛出，呼叫B女上車，B女因人生路不熟及不知如何處理，

僅得進入A男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與A男共同離開該汽車旅

館。嗣B女返回後，旋將上情以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

告知同事即代號AB000-A113278B之成年女子（下稱C女），

並於113年4月25日告知主管即代號AB000-A113278C之成年女

子（下稱D女），為性騷擾申訴及報警處理，經警扣得黑色

後背包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A男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告

訴人B女前往上開汽車旅館，替告訴人按摩及詢問「要不要

抱一下」等事實，惟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我跟B女平

常感情就很好，我們會前往汽車旅館打報告也是我開玩笑問

的，B女如果一開始就說不要，我就不會載她到汽車旅館

了。B女打完報告後我就問B女「累不累」、「要不要按

摩」，她說好我才幫她從肩膀按到腰部，但沒有按摩到胸

部，中間我還有詢問過她幾次感覺怎麼樣，她都回答很舒

服。按摩完後，我有詢問B女要不要抱一下，B女是輕聲地說

不要，但我還是有正面擁抱她，當時汽車旅館前有1個椅

子，B女就順勢坐下來跨坐在我的腿上，然後把頭輕輕靠在

我右肩上，我沒有感覺到B女有任何抗拒或不悅。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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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跟B女很熟，我才會問她「有沒有做過」，但我沒有

印象說「要不要做」，中間也沒有感受到B女有強烈的抗拒

或掙脫，且我沒有以強制力或壓制B女的行為，整個過程就

是互相鼓勵的擁抱等語。惟查：

(一)按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

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

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

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

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

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

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

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

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

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

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

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

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

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

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

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

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

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

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

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

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

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

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

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

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

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有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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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被告為告訴人之上司，告訴人因業務關係受被告之監

督，被告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前往上開汽車旅館

311號房，被告並有在房內為告訴人按摩，告訴人與被告先

後步出及駛出311號房，於同日17時9分許離開汽車旅館等

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

B女、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D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

節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暨扣

押物品目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申訴決議書、性騷

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

份、真實姓名對照表4張、告訴人手繪位置圖1張、被告與告

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3張、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20張、證人C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4張、○

○汽車旅館照片1張、○○汽車旅館帳單明細表及電腦系統

登記資料各1張、監視器畫面截圖1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

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三)然由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可知告訴

人於113年4月23日17時18分許即傳訊息予證人C女，內容提

及當日與被告至○○高工開會完後，被告即提議前往上開汽

車旅館寫會議紀錄，在告訴人製作完成後，被告又提議要幫

告訴人按摩，在按摩的過程中突遭被告以強勁力道拉到腿

上，遭抱住及撫摸胸部，並有詢問告訴人「抱過嗎」、「想

做嗎」，告訴人有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被告仍強行

抱住告訴人，與告訴人十指緊扣，告訴人在與證人C女訴說

此事時，仍處於驚恐之心理狀態等情；參以證人C女於警詢

及偵訊時亦證稱：B女於案發當日有透過LIEN跟我說她遭A男

帶至汽車旅館，以強迫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並對B女上下其

手，從對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B女很驚恐，且在案發後，B

女也變得比較憂鬱，自己坐著就會哭出來，我後來也有陪B

女去確認汽車旅館位置，但因為B女太驚慌，也沒有辦法確

認，我才會傳訊息問A男，A男後來就有跟我說是哪間汽車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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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也跟我解釋說是有原因的，但我就是臭罵A男等語，有L

INE對話紀錄截圖共24張附卷可考，足見告訴人在離開汽車

旅館後之半小時內，即馬上傳訊息向證人C女訴說當日之自

身遭遇，且因此感到驚慌失措，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

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

(四)又證人D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是A男與B女之主管，B女於113

年4月25日早上告知我說，與A男於113年4月23日奉派出差至

○○市○○區查案，回程路上因為我有交辦B女要快點把查

案的紀錄做出來，所以A男就建議B女找個地方做紀錄，A男

就載B女至汽車旅館，B女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A男跟B女

說那邊比較好工作，B女說他們一開始是正常工作，工作完

後，A男就跟B女說要幫她放鬆，就主動幫她按摩，並趁B女

不注意時，抱住B女，當時B女說她有躲開，但是A男卻說

「抱一下不會怎樣」，之後A男還問B女說「你應該沒有這方

面的經驗吧」並問B女「要不要做？」，B女跟我說她當時嚇

到，就離開現場，之後A男就載B女離開汽車旅館等語。足認

告訴人於案發後向證人C女及D女所訴說之案發經過均大致相

符，且就案發細節亦指述甚詳，亦與被告與告訴人任職處所

之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內所調查之情節及

認定為「被申訴人（即被告）在事發現場對申訴人（即告訴

人）所做違反其意願之按摩、擁抱、觸摸胸部之肢體作為，

以及事發經過中充滿性意味之言語挑逗等，均屬情節重大之

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大致相符，有該報告書1份在卷為

憑。

(五)再衡諸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心理諮商評估報告，由心理師透過

告訴人對事件的描述、對主管的感受、過程中的反思與調

適，來評估告訴人的心理狀態。評估結果認為，告訴人對於

主管當下所為，感到震驚與困惑；告訴人並有自責與自我懷

疑、失落與哀傷、自我概念受衝擊、對外界反應敏感之情感

與認知反映等情，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

護字第1130018577號函、心理諮商評估報告各1份等在卷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憑；且告訴人於113年4月26日至113年5月10日期間，持續多

次至身心診所就診等情，顯於案發後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嚴重

影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況，致需透過就醫尋求情緒調適、抒

發，有健保WebIR-個人就醫紀錄查詢資料1份附卷可徵。

(六)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即便被告與告訴人平時互動良好、

感情和睦，告訴人因而同意與被告前往汽車旅館製作訪查紀

錄，並由被告為告訴人按摩，並不代表告訴人同意被告所為

之擁抱、摸胸、言語挑逗等性騷擾及猥褻行為。況告訴人業

已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等語，被告猶以強行手段將告

訴人抱於腿上，而為上開猥褻行為，實已違反告訴人之意

願。此外，被告於案發後傳訊給告訴人，向告訴人表明：真

的很抱歉，我也接受被停職處分等語，被告亦向證人C女表

明：我很對不起她；我也不會推託，該負的法律責任我都會

承擔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5張附卷可參，足見被告自

認有愧於告訴人而向告訴人道歉，倘被告當時確有取得告訴

人之同意，當毋庸事後生愧疚心，並向告訴人道歉。是被告

所辯，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憑，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再按犯罪行為始於著手，故行為人於著手之際具有何種犯罪

故意，原則上應負該種犯罪故意之責任。惟行為人若在著手

實行犯罪行為繼續中轉化（或變更）其犯意（即犯意之升高

或降低）而繼續實行犯罪行為，致其犯意轉化前後二階段所

為，分別該當於不同構成要件之罪名，而發生此罪與彼罪之

轉化，除另行起意者，應併合論罪外，若有轉化（或變更）

為其他犯意而應被評價為一罪者，自應依吸收之法理，視其

究屬犯意升高或降低而定其故意責任，犯意升高者，從新犯

意；犯意降低者，從舊犯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4

號、105年度台上字第236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面對不

法內涵相近，但因構成要件或侵害法益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

之犯罪類型（例如傷害與殺人、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與

強制性交等妨害性自主犯罪、或恐嚇取財、強盜與擄人勒贖

等相類財產犯罪），倘行為人最初本於不法程度較輕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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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嗣於著手前或犯罪過程中，情事有所變更，遂當場改

以實施不法程度較高或相同之罪者，因先後行為時間、空間

高度密接而難以強行區分，兩者不法內涵亦有高度包含關

係，倘逕予分論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不當，此際，應認行

為人主觀犯意業已層升為較重之犯意，僅依該較重罪質之罪

論擬。依上，被告在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利用權勢猥褻及強制

猥褻行為過程中，最初雖係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著手實

施犯罪，然隨即針對同一妨害告訴人性自主之目的，手段提

升為對告訴人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則被告後階段行為應非另

行起意，而屬轉化提昇犯意，應整體評價為一個強制猥褻

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被告所為利

用權勢或機會犯性騷擾罪嫌，依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

為強制猥褻罪嫌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於上開時空密接之

情境下，先後對告訴人之環抱腰部、撫摸胸部、擁抱等猥褻

行為，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之個人性自主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請論以一

罪。

四、至扣案之黑色後背包1個為告訴人所有，非供犯罪所用、犯

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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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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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劉富雄律師
            徐明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勛民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勛民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被告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之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其行為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顯係基於色慾而滿足慾望之一種動作，自屬於猥褻之行為甚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而被告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在同一地點，於密接之時間內，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等數猥褻行為，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故該數行為可視為係一行為接續而完成整個犯罪，而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素行，竟為滿足一己之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性自主權，強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猥褻B女，將對B女心理上造成一定傷害，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於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惟迄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及被告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擔任公務員、經濟狀況小康、已婚、與家人同住等家庭生活狀況（見院卷第74頁），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情節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宥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彥宏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　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選任辯護人　徐明珠律師

　　　　　　　　劉富雄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代號AB000-A113278A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為址設臺中市之某行政機關之科長，係代號AB000-A113278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之上司，因業務關係受A男之監督。緣於民國113年4月23日上午某時，A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B女，前往位於○○市之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下稱○○高工）開會，會議結束欲返回位於○○市之任職處所時，A男竟利用其對B女有工作業務上之監督機會，於同日14時45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以製作會議紀錄為由，將B女載往南投縣○○鎮○○路0000號「○○汽車旅館」311號房休息3小時，意圖利用權勢性騷擾，假借幫忙B女按摩放鬆之名，替B女按摩肩膀、手臂、背部、腰部時，乘A女不及抗拒之際，環抱B女腰部，B女立即喊叫A男之職位（即科長），惟因礙於A男之權勢而不敢制止，A男復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以雙手環抱B女上腹部，將B女抱起至A男雙腿上，持續抱緊B女，對B女稱：「抱一下」，並以左手隔著B女上衣，觸摸B女右胸，詢問B女：「之前有沒有做過」、「想不想要做」等語，在B女明確向A男表明：「我不要做，我不想做」等語，A男竟昇高為強制猥褻之犯意，違反B女之意願，以蠻力強拉B女雙手，讓B女由背對A男方向轉為面對A男方向，跨坐在A男腿上，並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使B女無法掙脫，以此等方式對B女為猥褻行為得逞。嗣B女趁機掙脫，逃離A男掌控，將自身物品收妥，開啟311號房之鐵捲門，於同日17時6分許步出311號房外，A男於同日17時9分許駕駛上開車輛駛出，呼叫B女上車，B女因人生路不熟及不知如何處理，僅得進入A男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與A男共同離開該汽車旅館。嗣B女返回後，旋將上情以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告知同事即代號AB000-A113278B之成年女子（下稱C女），並於113年4月25日告知主管即代號AB000-A113278C之成年女子（下稱D女），為性騷擾申訴及報警處理，經警扣得黑色後背包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A男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告訴人B女前往上開汽車旅館，替告訴人按摩及詢問「要不要抱一下」等事實，惟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我跟B女平常感情就很好，我們會前往汽車旅館打報告也是我開玩笑問的，B女如果一開始就說不要，我就不會載她到汽車旅館了。B女打完報告後我就問B女「累不累」、「要不要按摩」，她說好我才幫她從肩膀按到腰部，但沒有按摩到胸部，中間我還有詢問過她幾次感覺怎麼樣，她都回答很舒服。按摩完後，我有詢問B女要不要抱一下，B女是輕聲地說不要，但我還是有正面擁抱她，當時汽車旅館前有1個椅子，B女就順勢坐下來跨坐在我的腿上，然後把頭輕輕靠在我右肩上，我沒有感覺到B女有任何抗拒或不悅。過程中，因為我跟B女很熟，我才會問她「有沒有做過」，但我沒有印象說「要不要做」，中間也沒有感受到B女有強烈的抗拒或掙脫，且我沒有以強制力或壓制B女的行為，整個過程就是互相鼓勵的擁抱等語。惟查：
(一)按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為告訴人之上司，告訴人因業務關係受被告之監督，被告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前往上開汽車旅館311號房，被告並有在房內為告訴人按摩，告訴人與被告先後步出及駛出311號房，於同日17時9分許離開汽車旅館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B女、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D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申訴決議書、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真實姓名對照表4張、告訴人手繪位置圖1張、被告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3張、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20張、證人C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4張、○○汽車旅館照片1張、○○汽車旅館帳單明細表及電腦系統登記資料各1張、監視器畫面截圖1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三)然由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可知告訴人於113年4月23日17時18分許即傳訊息予證人C女，內容提及當日與被告至○○高工開會完後，被告即提議前往上開汽車旅館寫會議紀錄，在告訴人製作完成後，被告又提議要幫告訴人按摩，在按摩的過程中突遭被告以強勁力道拉到腿上，遭抱住及撫摸胸部，並有詢問告訴人「抱過嗎」、「想做嗎」，告訴人有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被告仍強行抱住告訴人，與告訴人十指緊扣，告訴人在與證人C女訴說此事時，仍處於驚恐之心理狀態等情；參以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亦證稱：B女於案發當日有透過LIEN跟我說她遭A男帶至汽車旅館，以強迫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並對B女上下其手，從對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B女很驚恐，且在案發後，B女也變得比較憂鬱，自己坐著就會哭出來，我後來也有陪B女去確認汽車旅館位置，但因為B女太驚慌，也沒有辦法確認，我才會傳訊息問A男，A男後來就有跟我說是哪間汽車旅館，也跟我解釋說是有原因的，但我就是臭罵A男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共24張附卷可考，足見告訴人在離開汽車旅館後之半小時內，即馬上傳訊息向證人C女訴說當日之自身遭遇，且因此感到驚慌失措，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
(四)又證人D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是A男與B女之主管，B女於113年4月25日早上告知我說，與A男於113年4月23日奉派出差至○○市○○區查案，回程路上因為我有交辦B女要快點把查案的紀錄做出來，所以A男就建議B女找個地方做紀錄，A男就載B女至汽車旅館，B女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A男跟B女說那邊比較好工作，B女說他們一開始是正常工作，工作完後，A男就跟B女說要幫她放鬆，就主動幫她按摩，並趁B女不注意時，抱住B女，當時B女說她有躲開，但是A男卻說「抱一下不會怎樣」，之後A男還問B女說「你應該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吧」並問B女「要不要做？」，B女跟我說她當時嚇到，就離開現場，之後A男就載B女離開汽車旅館等語。足認告訴人於案發後向證人C女及D女所訴說之案發經過均大致相符，且就案發細節亦指述甚詳，亦與被告與告訴人任職處所之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內所調查之情節及認定為「被申訴人（即被告）在事發現場對申訴人（即告訴人）所做違反其意願之按摩、擁抱、觸摸胸部之肢體作為，以及事發經過中充滿性意味之言語挑逗等，均屬情節重大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大致相符，有該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
(五)再衡諸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心理諮商評估報告，由心理師透過告訴人對事件的描述、對主管的感受、過程中的反思與調適，來評估告訴人的心理狀態。評估結果認為，告訴人對於主管當下所為，感到震驚與困惑；告訴人並有自責與自我懷疑、失落與哀傷、自我概念受衝擊、對外界反應敏感之情感與認知反映等情，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護字第1130018577號函、心理諮商評估報告各1份等在卷為憑；且告訴人於113年4月26日至113年5月10日期間，持續多次至身心診所就診等情，顯於案發後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嚴重影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況，致需透過就醫尋求情緒調適、抒發，有健保WebIR-個人就醫紀錄查詢資料1份附卷可徵。
(六)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即便被告與告訴人平時互動良好、感情和睦，告訴人因而同意與被告前往汽車旅館製作訪查紀錄，並由被告為告訴人按摩，並不代表告訴人同意被告所為之擁抱、摸胸、言語挑逗等性騷擾及猥褻行為。況告訴人業已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等語，被告猶以強行手段將告訴人抱於腿上，而為上開猥褻行為，實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此外，被告於案發後傳訊給告訴人，向告訴人表明：真的很抱歉，我也接受被停職處分等語，被告亦向證人C女表明：我很對不起她；我也不會推託，該負的法律責任我都會承擔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5張附卷可參，足見被告自認有愧於告訴人而向告訴人道歉，倘被告當時確有取得告訴人之同意，當毋庸事後生愧疚心，並向告訴人道歉。是被告所辯，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憑，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再按犯罪行為始於著手，故行為人於著手之際具有何種犯罪故意，原則上應負該種犯罪故意之責任。惟行為人若在著手實行犯罪行為繼續中轉化（或變更）其犯意（即犯意之升高或降低）而繼續實行犯罪行為，致其犯意轉化前後二階段所為，分別該當於不同構成要件之罪名，而發生此罪與彼罪之轉化，除另行起意者，應併合論罪外，若有轉化（或變更）為其他犯意而應被評價為一罪者，自應依吸收之法理，視其究屬犯意升高或降低而定其故意責任，犯意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降低者，從舊犯意，最高法院106年度台上字第824號、105年度台上字第2362號判決意旨可資參照。故面對不法內涵相近，但因構成要件或侵害法益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之犯罪類型（例如傷害與殺人、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與強制性交等妨害性自主犯罪、或恐嚇取財、強盜與擄人勒贖等相類財產犯罪），倘行為人最初本於不法程度較輕之犯罪意思，嗣於著手前或犯罪過程中，情事有所變更，遂當場改以實施不法程度較高或相同之罪者，因先後行為時間、空間高度密接而難以強行區分，兩者不法內涵亦有高度包含關係，倘逕予分論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不當，此際，應認行為人主觀犯意業已層升為較重之犯意，僅依該較重罪質之罪論擬。依上，被告在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利用權勢猥褻及強制猥褻行為過程中，最初雖係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著手實施犯罪，然隨即針對同一妨害告訴人性自主之目的，手段提升為對告訴人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則被告後階段行為應非另行起意，而屬轉化提昇犯意，應整體評價為一個強制猥褻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被告所為利用權勢或機會犯性騷擾罪嫌，依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為強制猥褻罪嫌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於上開時空密接之情境下，先後對告訴人之環抱腰部、撫摸胸部、擁抱等猥褻行為，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之個人性自主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應屬接續犯而請論以一罪。
四、至扣案之黑色後背包1個為告訴人所有，非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劉富雄律師
            徐明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44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
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
　　主　　　文
王勛民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勛民於本院
    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
    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
    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
    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
    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
    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
    案被告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
    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之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
    其行為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顯係基於色慾
    而滿足慾望之一種動作，自屬於猥褻之行為甚明，是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而被告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在同一地點，於密接之時
    間內，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
    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等數猥褻行為，各行為間獨
    立性極為薄弱，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
    離，故該數行為可視為係一行為接續而完成整個犯罪，而基
    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素行，竟為
    滿足一己之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性自主權，強行以起訴
    書所載方式猥褻B女，將對B女心理上造成一定傷害，所為實
    應非難；兼衡被告於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惟迄今未與被害
    人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及被告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
    擔任公務員、經濟狀況小康、已婚、與家人同住等家庭生活
    狀況（見院卷第74頁），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情節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宥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彥宏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　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選任辯護人　徐明珠律師
　　　　　　　　劉富雄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代號AB000-A113278A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
    A男）為址設臺中市之某行政機關之科長，係代號AB000-A11
    3278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之上司，
    因業務關係受A男之監督。緣於民國113年4月23日上午某時
    ，A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B女，前往
    位於○○市之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下稱○○高工）開會，
    會議結束欲返回位於○○市之任職處所時，A男竟利用其對B女
    有工作業務上之監督機會，於同日14時45分許，駕駛上開車
    輛，以製作會議紀錄為由，將B女載往南投縣○○鎮○○路0000
    號「○○汽車旅館」311號房休息3小時，意圖利用權勢性騷擾
    ，假借幫忙B女按摩放鬆之名，替B女按摩肩膀、手臂、背部
    、腰部時，乘A女不及抗拒之際，環抱B女腰部，B女立即喊
    叫A男之職位（即科長），惟因礙於A男之權勢而不敢制止，
    A男復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以雙手環抱B女上腹部，將
    B女抱起至A男雙腿上，持續抱緊B女，對B女稱：「抱一下」
    ，並以左手隔著B女上衣，觸摸B女右胸，詢問B女：「之前
    有沒有做過」、「想不想要做」等語，在B女明確向A男表明
    ：「我不要做，我不想做」等語，A男竟昇高為強制猥褻之
    犯意，違反B女之意願，以蠻力強拉B女雙手，讓B女由背對A
    男方向轉為面對A男方向，跨坐在A男腿上，並拉起B女雙手
    為十指緊扣，使B女無法掙脫，以此等方式對B女為猥褻行為
    得逞。嗣B女趁機掙脫，逃離A男掌控，將自身物品收妥，開
    啟311號房之鐵捲門，於同日17時6分許步出311號房外，A男
    於同日17時9分許駕駛上開車輛駛出，呼叫B女上車，B女因
    人生路不熟及不知如何處理，僅得進入A男駕駛之車輛副駕
    駛座，與A男共同離開該汽車旅館。嗣B女返回後，旋將上情
    以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告知同事即代號AB000-A11327
    8B之成年女子（下稱C女），並於113年4月25日告知主管即
    代號AB000-A113278C之成年女子（下稱D女），為性騷擾申
    訴及報警處理，經警扣得黑色後背包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A男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告
    訴人B女前往上開汽車旅館，替告訴人按摩及詢問「要不要
    抱一下」等事實，惟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我跟B女平
    常感情就很好，我們會前往汽車旅館打報告也是我開玩笑問
    的，B女如果一開始就說不要，我就不會載她到汽車旅館了
    。B女打完報告後我就問B女「累不累」、「要不要按摩」，
    她說好我才幫她從肩膀按到腰部，但沒有按摩到胸部，中間
    我還有詢問過她幾次感覺怎麼樣，她都回答很舒服。按摩完
    後，我有詢問B女要不要抱一下，B女是輕聲地說不要，但我
    還是有正面擁抱她，當時汽車旅館前有1個椅子，B女就順勢
    坐下來跨坐在我的腿上，然後把頭輕輕靠在我右肩上，我沒
    有感覺到B女有任何抗拒或不悅。過程中，因為我跟B女很熟
    ，我才會問她「有沒有做過」，但我沒有印象說「要不要做
    」，中間也沒有感受到B女有強烈的抗拒或掙脫，且我沒有
    以強制力或壓制B女的行為，整個過程就是互相鼓勵的擁抱
    等語。惟查：
(一)按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
    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
    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
    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
    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
    。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
    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
    ns No」「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
    「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
    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
    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
    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
    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
    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
    ，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
    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
    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
    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
    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
    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
    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
    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
    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
    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
    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
    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為告訴人之上司，告訴人因業務關係受被告之監
    督，被告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前往上開汽車旅館
    311號房，被告並有在房內為告訴人按摩，告訴人與被告先
    後步出及駛出311號房，於同日17時9分許離開汽車旅館等情
    ，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B
    女、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D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
    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
    目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申訴決議書、性騷擾及性
    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真
    實姓名對照表4張、告訴人手繪位置圖1張、被告與告訴人之
    LINE對話紀錄截圖3張、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截
    圖20張、證人C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4張、○○汽車旅
    館照片1張、○○汽車旅館帳單明細表及電腦系統登記資料各1
    張、監視器畫面截圖1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三)然由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可知告訴
    人於113年4月23日17時18分許即傳訊息予證人C女，內容提
    及當日與被告至○○高工開會完後，被告即提議前往上開汽車
    旅館寫會議紀錄，在告訴人製作完成後，被告又提議要幫告
    訴人按摩，在按摩的過程中突遭被告以強勁力道拉到腿上，
    遭抱住及撫摸胸部，並有詢問告訴人「抱過嗎」、「想做嗎
    」，告訴人有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被告仍強行抱住
    告訴人，與告訴人十指緊扣，告訴人在與證人C女訴說此事
    時，仍處於驚恐之心理狀態等情；參以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
    訊時亦證稱：B女於案發當日有透過LIEN跟我說她遭A男帶至
    汽車旅館，以強迫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並對B女上下其手，
    從對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B女很驚恐，且在案發後，B女也
    變得比較憂鬱，自己坐著就會哭出來，我後來也有陪B女去
    確認汽車旅館位置，但因為B女太驚慌，也沒有辦法確認，
    我才會傳訊息問A男，A男後來就有跟我說是哪間汽車旅館，
    也跟我解釋說是有原因的，但我就是臭罵A男等語，有LINE
    對話紀錄截圖共24張附卷可考，足見告訴人在離開汽車旅館
    後之半小時內，即馬上傳訊息向證人C女訴說當日之自身遭
    遇，且因此感到驚慌失措，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
    訴情節大致相符。
(四)又證人D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是A男與B女之主管，B女於113
    年4月25日早上告知我說，與A男於113年4月23日奉派出差至
    ○○市○○區查案，回程路上因為我有交辦B女要快點把查案的
    紀錄做出來，所以A男就建議B女找個地方做紀錄，A男就載B
    女至汽車旅館，B女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A男跟B女說那
    邊比較好工作，B女說他們一開始是正常工作，工作完後，A
    男就跟B女說要幫她放鬆，就主動幫她按摩，並趁B女不注意
    時，抱住B女，當時B女說她有躲開，但是A男卻說「抱一下
    不會怎樣」，之後A男還問B女說「你應該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吧」並問B女「要不要做？」，B女跟我說她當時嚇到，就離
    開現場，之後A男就載B女離開汽車旅館等語。足認告訴人於
    案發後向證人C女及D女所訴說之案發經過均大致相符，且就
    案發細節亦指述甚詳，亦與被告與告訴人任職處所之性騷擾
    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內所調查之情節及認定為「
    被申訴人（即被告）在事發現場對申訴人（即告訴人）所做
    違反其意願之按摩、擁抱、觸摸胸部之肢體作為，以及事發
    經過中充滿性意味之言語挑逗等，均屬情節重大之工作場所
    性騷擾行為」大致相符，有該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
(五)再衡諸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心理諮商評估報告，由心理師透過
    告訴人對事件的描述、對主管的感受、過程中的反思與調適
    ，來評估告訴人的心理狀態。評估結果認為，告訴人對於主
    管當下所為，感到震驚與困惑；告訴人並有自責與自我懷疑
    、失落與哀傷、自我概念受衝擊、對外界反應敏感之情感與
    認知反映等情，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護
    字第1130018577號函、心理諮商評估報告各1份等在卷為憑
    ；且告訴人於113年4月26日至113年5月10日期間，持續多次
    至身心診所就診等情，顯於案發後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嚴重影
    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況，致需透過就醫尋求情緒調適、抒發，
    有健保WebIR-個人就醫紀錄查詢資料1份附卷可徵。
(六)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即便被告與告訴人平時互動良好、
    感情和睦，告訴人因而同意與被告前往汽車旅館製作訪查紀
    錄，並由被告為告訴人按摩，並不代表告訴人同意被告所為
    之擁抱、摸胸、言語挑逗等性騷擾及猥褻行為。況告訴人業
    已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等語，被告猶以強行手段將告
    訴人抱於腿上，而為上開猥褻行為，實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
    。此外，被告於案發後傳訊給告訴人，向告訴人表明：真的
    很抱歉，我也接受被停職處分等語，被告亦向證人C女表明
    ：我很對不起她；我也不會推託，該負的法律責任我都會承
    擔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5張附卷可參，足見被告自認
    有愧於告訴人而向告訴人道歉，倘被告當時確有取得告訴人
    之同意，當毋庸事後生愧疚心，並向告訴人道歉。是被告所
    辯，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憑，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再按犯罪行為始於著手，故行為人於著手之際具有何種犯罪故
    意，原則上應負該種犯罪故意之責任。惟行為人若在著手實行
    犯罪行為繼續中轉化（或變更）其犯意（即犯意之升高或降低
    ）而繼續實行犯罪行為，致其犯意轉化前後二階段所為，分別
    該當於不同構成要件之罪名，而發生此罪與彼罪之轉化，除
    另行起意者，應併合論罪外，若有轉化（或變更）為其他犯意而
    應被評價為一罪者，自應依吸收之法理，視其究屬犯意升高
    或降低而定其故意責任，犯意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降低者
    ，從舊犯意，最高法院106年度台上字第824號、105年度台上字
    第2362號判決意旨可資參照。故面對不法內涵相近，但因構
    成要件或侵害法益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之犯罪類型（例如傷
    害與殺人、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與強制性交等妨害性自
    主犯罪、或恐嚇取財、強盜與擄人勒贖等相類財產犯罪），
    倘行為人最初本於不法程度較輕之犯罪意思，嗣於著手前或
    犯罪過程中，情事有所變更，遂當場改以實施不法程度較高
    或相同之罪者，因先後行為時間、空間高度密接而難以強行
    區分，兩者不法內涵亦有高度包含關係，倘逕予分論併罰，
    恐有過度評價之不當，此際，應認行為人主觀犯意業已層升
    為較重之犯意，僅依該較重罪質之罪論擬。依上，被告在犯
    罪事實欄所載之利用權勢猥褻及強制猥褻行為過程中，最初
    雖係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著手實施犯罪，然隨即針對同
    一妨害告訴人性自主之目的，手段提升為對告訴人實施強制
    猥褻行為，則被告後階段行為應非另行起意，而屬轉化提昇犯
    意，應整體評價為一個強制猥褻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被告所為利用
    權勢或機會犯性騷擾罪嫌，依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為
    強制猥褻罪嫌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於上開時空密接之情
    境下，先後對告訴人之環抱腰部、撫摸胸部、擁抱等猥褻行
    為，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之個人性自主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
    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應屬接續犯而請論以一罪。
四、至扣案之黑色後背包1個為告訴人所有，非供犯罪所用、犯
    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7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劉富雄律師
            徐明珠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勛民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勛民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按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被告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之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其行為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顯係基於色慾而滿足慾望之一種動作，自屬於猥褻之行為甚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而被告基於同一強制猥褻之犯意，在同一地點，於密接之時間內，強行以雙手環抱B女，並撫摸其胸部、使B女跨坐在其腿上而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等數猥褻行為，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故該數行為可視為係一行為接續而完成整個犯罪，而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素行，竟為滿足一己之私慾，漠視他人之身體、性自主權，強行以起訴書所載方式猥褻B女，將對B女心理上造成一定傷害，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於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惟迄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等犯後態度，及被告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擔任公務員、經濟狀況小康、已婚、與家人同住等家庭生活狀況（見院卷第74頁），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犯罪情節等一切量刑事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宥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彥宏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　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449號
　　被　　　告　AB000-A113278A（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選任辯護人　徐明珠律師　　　　　　　　劉富雄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代號AB000-A113278A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為址設臺中市之某行政機關之科長，係代號AB000-A113278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之上司，因業務關係受A男之監督。緣於民國113年4月23日上午某時，A男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B女，前往位於○○市之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下稱○○高工）開會，會議結束欲返回位於○○市之任職處所時，A男竟利用其對B女有工作業務上之監督機會，於同日14時45分許，駕駛上開車輛，以製作會議紀錄為由，將B女載往南投縣○○鎮○○路0000號「○○汽車旅館」311號房休息3小時，意圖利用權勢性騷擾，假借幫忙B女按摩放鬆之名，替B女按摩肩膀、手臂、背部、腰部時，乘A女不及抗拒之際，環抱B女腰部，B女立即喊叫A男之職位（即科長），惟因礙於A男之權勢而不敢制止，A男復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以雙手環抱B女上腹部，將B女抱起至A男雙腿上，持續抱緊B女，對B女稱：「抱一下」，並以左手隔著B女上衣，觸摸B女右胸，詢問B女：「之前有沒有做過」、「想不想要做」等語，在B女明確向A男表明：「我不要做，我不想做」等語，A男竟昇高為強制猥褻之犯意，違反B女之意願，以蠻力強拉B女雙手，讓B女由背對A男方向轉為面對A男方向，跨坐在A男腿上，並拉起B女雙手為十指緊扣，使B女無法掙脫，以此等方式對B女為猥褻行為得逞。嗣B女趁機掙脫，逃離A男掌控，將自身物品收妥，開啟311號房之鐵捲門，於同日17時6分許步出311號房外，A男於同日17時9分許駕駛上開車輛駛出，呼叫B女上車，B女因人生路不熟及不知如何處理，僅得進入A男駕駛之車輛副駕駛座，與A男共同離開該汽車旅館。嗣B女返回後，旋將上情以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告知同事即代號AB000-A113278B之成年女子（下稱C女），並於113年4月25日告知主管即代號AB000-A113278C之成年女子（下稱D女），為性騷擾申訴及報警處理，經警扣得黑色後背包1個，始悉上情。
二、案經B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A男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告訴人B女前往上開汽車旅館，替告訴人按摩及詢問「要不要抱一下」等事實，惟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我跟B女平常感情就很好，我們會前往汽車旅館打報告也是我開玩笑問的，B女如果一開始就說不要，我就不會載她到汽車旅館了。B女打完報告後我就問B女「累不累」、「要不要按摩」，她說好我才幫她從肩膀按到腰部，但沒有按摩到胸部，中間我還有詢問過她幾次感覺怎麼樣，她都回答很舒服。按摩完後，我有詢問B女要不要抱一下，B女是輕聲地說不要，但我還是有正面擁抱她，當時汽車旅館前有1個椅子，B女就順勢坐下來跨坐在我的腿上，然後把頭輕輕靠在我右肩上，我沒有感覺到B女有任何抗拒或不悅。過程中，因為我跟B女很熟，我才會問她「有沒有做過」，但我沒有印象說「要不要做」，中間也沒有感受到B女有強烈的抗拒或掙脫，且我沒有以強制力或壓制B女的行為，整個過程就是互相鼓勵的擁抱等語。惟查：
(一)按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被告為告訴人之上司，告訴人因業務關係受被告之監督，被告有於上開時間，駕駛上開車輛，前往上開汽車旅館311號房，被告並有在房內為告訴人按摩，告訴人與被告先後步出及駛出311號房，於同日17時9分許離開汽車旅館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B女、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證人D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申訴決議書、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真實姓名對照表4張、告訴人手繪位置圖1張、被告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3張、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20張、證人C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4張、○○汽車旅館照片1張、○○汽車旅館帳單明細表及電腦系統登記資料各1張、監視器畫面截圖1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
(三)然由告訴人與證人C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觀之，可知告訴人於113年4月23日17時18分許即傳訊息予證人C女，內容提及當日與被告至○○高工開會完後，被告即提議前往上開汽車旅館寫會議紀錄，在告訴人製作完成後，被告又提議要幫告訴人按摩，在按摩的過程中突遭被告以強勁力道拉到腿上，遭抱住及撫摸胸部，並有詢問告訴人「抱過嗎」、「想做嗎」，告訴人有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被告仍強行抱住告訴人，與告訴人十指緊扣，告訴人在與證人C女訴說此事時，仍處於驚恐之心理狀態等情；參以證人C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亦證稱：B女於案發當日有透過LIEN跟我說她遭A男帶至汽車旅館，以強迫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並對B女上下其手，從對話過程中，可以感受到B女很驚恐，且在案發後，B女也變得比較憂鬱，自己坐著就會哭出來，我後來也有陪B女去確認汽車旅館位置，但因為B女太驚慌，也沒有辦法確認，我才會傳訊息問A男，A男後來就有跟我說是哪間汽車旅館，也跟我解釋說是有原因的，但我就是臭罵A男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共24張附卷可考，足見告訴人在離開汽車旅館後之半小時內，即馬上傳訊息向證人C女訴說當日之自身遭遇，且因此感到驚慌失措，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
(四)又證人D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是A男與B女之主管，B女於113年4月25日早上告知我說，與A男於113年4月23日奉派出差至○○市○○區查案，回程路上因為我有交辦B女要快點把查案的紀錄做出來，所以A男就建議B女找個地方做紀錄，A男就載B女至汽車旅館，B女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A男跟B女說那邊比較好工作，B女說他們一開始是正常工作，工作完後，A男就跟B女說要幫她放鬆，就主動幫她按摩，並趁B女不注意時，抱住B女，當時B女說她有躲開，但是A男卻說「抱一下不會怎樣」，之後A男還問B女說「你應該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吧」並問B女「要不要做？」，B女跟我說她當時嚇到，就離開現場，之後A男就載B女離開汽車旅館等語。足認告訴人於案發後向證人C女及D女所訴說之案發經過均大致相符，且就案發細節亦指述甚詳，亦與被告與告訴人任職處所之性騷擾及性別歧視事件調查小組報告書內所調查之情節及認定為「被申訴人（即被告）在事發現場對申訴人（即告訴人）所做違反其意願之按摩、擁抱、觸摸胸部之肢體作為，以及事發經過中充滿性意味之言語挑逗等，均屬情節重大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大致相符，有該報告書1份在卷為憑。
(五)再衡諸告訴人於案發後之心理諮商評估報告，由心理師透過告訴人對事件的描述、對主管的感受、過程中的反思與調適，來評估告訴人的心理狀態。評估結果認為，告訴人對於主管當下所為，感到震驚與困惑；告訴人並有自責與自我懷疑、失落與哀傷、自我概念受衝擊、對外界反應敏感之情感與認知反映等情，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護字第1130018577號函、心理諮商評估報告各1份等在卷為憑；且告訴人於113年4月26日至113年5月10日期間，持續多次至身心診所就診等情，顯於案發後因被告之上開行為嚴重影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況，致需透過就醫尋求情緒調適、抒發，有健保WebIR-個人就醫紀錄查詢資料1份附卷可徵。
(六)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即便被告與告訴人平時互動良好、感情和睦，告訴人因而同意與被告前往汽車旅館製作訪查紀錄，並由被告為告訴人按摩，並不代表告訴人同意被告所為之擁抱、摸胸、言語挑逗等性騷擾及猥褻行為。況告訴人業已明確向被告表達「我不要」等語，被告猶以強行手段將告訴人抱於腿上，而為上開猥褻行為，實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此外，被告於案發後傳訊給告訴人，向告訴人表明：真的很抱歉，我也接受被停職處分等語，被告亦向證人C女表明：我很對不起她；我也不會推託，該負的法律責任我都會承擔等語，有LINE對話紀錄截圖5張附卷可參，足見被告自認有愧於告訴人而向告訴人道歉，倘被告當時確有取得告訴人之同意，當毋庸事後生愧疚心，並向告訴人道歉。是被告所辯，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憑，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再按犯罪行為始於著手，故行為人於著手之際具有何種犯罪故意，原則上應負該種犯罪故意之責任。惟行為人若在著手實行犯罪行為繼續中轉化（或變更）其犯意（即犯意之升高或降低）而繼續實行犯罪行為，致其犯意轉化前後二階段所為，分別該當於不同構成要件之罪名，而發生此罪與彼罪之轉化，除另行起意者，應併合論罪外，若有轉化（或變更）為其他犯意而應被評價為一罪者，自應依吸收之法理，視其究屬犯意升高或降低而定其故意責任，犯意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降低者，從舊犯意，最高法院106年度台上字第824號、105年度台上字第2362號判決意旨可資參照。故面對不法內涵相近，但因構成要件或侵害法益程度不同而異其處罰之犯罪類型（例如傷害與殺人、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與強制性交等妨害性自主犯罪、或恐嚇取財、強盜與擄人勒贖等相類財產犯罪），倘行為人最初本於不法程度較輕之犯罪意思，嗣於著手前或犯罪過程中，情事有所變更，遂當場改以實施不法程度較高或相同之罪者，因先後行為時間、空間高度密接而難以強行區分，兩者不法內涵亦有高度包含關係，倘逕予分論併罰，恐有過度評價之不當，此際，應認行為人主觀犯意業已層升為較重之犯意，僅依該較重罪質之罪論擬。依上，被告在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利用權勢猥褻及強制猥褻行為過程中，最初雖係基於利用權勢猥褻之犯意著手實施犯罪，然隨即針對同一妨害告訴人性自主之目的，手段提升為對告訴人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則被告後階段行為應非另行起意，而屬轉化提昇犯意，應整體評價為一個強制猥褻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嫌。被告所為利用權勢或機會犯性騷擾罪嫌，依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為強制猥褻罪嫌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於上開時空密接之情境下，先後對告訴人之環抱腰部、撫摸胸部、擁抱等猥褻行為，所侵害者均為告訴人之個人性自主法益，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念，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行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數個舉動之接續施行，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應屬接續犯而請論以一罪。
四、至扣案之黑色後背包1個為告訴人所有，非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爰不聲請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7　　日
　　　　　　　　　　　　　檢　察　官　林宥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　記　官　黃裕冠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